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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市监联字〔2024〕7号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韶关市财政局关于
印发韶关市浈江区、武江区个体工商户

转型升级奖励操作细则的通知

浈江区、武江区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，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、

韶关高新区财政局：

为支持、鼓励和引导我市实力较强的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

企业，兑现政府奖励政策，根据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韶关市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韶

府办〔2018〕29号）精神，现将《韶关市浈江区、武江区个体工

商户转型升级奖励操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韶 关 市 财 政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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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向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反映。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韶关市财政局

2024年 3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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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浈江区、武江区个体工商户
转型升级奖励操作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推进

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韶府办〔2018〕

29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大对我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帮

扶力度，继续落实相关奖励和优惠政策，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

级为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个转企”）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，促进中小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平稳健康发展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个转企的奖励范围。

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在浈江区、武江区

完成个转企商事登记的企业。

第三条 个转企的奖励政策。

对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，每户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
浈江区、武江区及高新区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和区财政（含高新区

财政局，下同）各承担1万元。

第四条 个转企奖励申报路径。

已经完成个转企商事登记、注册地在浈江、武江区的个转企

企业，分别由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后，经初审、汇总后上报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第五条 个转企奖励申报材料。

个转企企业申请奖励资金，应向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申报，

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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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韶关市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奖励资金申请审批表；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的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第六条 个转企奖励资金审批程序。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审批程序。浈江区、武江区及高新区市

场监管部门组织企业申报，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按照要求进行

内部核实审查，然后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每年汇总后报市市场监

管局。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汇总后，于次年3月将区个转企需拨付

资金情况函告市财政局。

（二）资金下达。资金使用计划按照市级预算资金审批程序

完成审批后，市财政局根据市市场监管局申请下达资金。浈江区、

武江区和高新区负责解决本级需承担的奖励资金，并在收到市级

资金后，及时将资金拨付到相关企业。

第七条 按照本细则第二条规定，个转企奖励全部兑现后，

本细则自动终止执行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由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韶关市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奖励资金申请审批表

2.韶关市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奖励资金申请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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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韶关市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奖励资金
申请审批表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企业名称

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

原个体工商户

名称

注册地址

注册时间 法定代表人名称

所属行业 联系电话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补助资金（元）

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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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韶关市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
奖励资金申请汇总表

区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原个体工商

户名称

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
奖励资金

（元）

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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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2 日印发

校对：谭燕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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